娄底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娄底市促进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加快发展，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50号）等文件精神，提出如下措施： 
一、“降成本”，促互联网经济加快发展 
（一）投资人在娄底辖区内兴办互联网企业，或者辖区外相关企业来娄底设立总部、分支机构，除享受《娄底市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娄政办发〔2017〕21号）等文件的优惠政策以外，其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每年由受益财政按65%的标准奖励给企业，从企业开业起连续奖励5年。 
（二）地方政府（管委会）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依政策商税务机关就有关个体工商户的国税和地税综合税（费）率暂时明确按4.86%进行预征（增值税3%，个税按1.5%预征，地方附加费0.36%），遇政策变化再行调整。 
（三）相关企业必要的经营场所由县级政府（管委会）或乡镇（办事处）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或低价提供。 
二、开展示范创建和奖励 
每年被评定为娄底市级以上（含市级）互联网经济示范性园区（基地）、示范性企业、示范性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示范性物流快递分拣中心、电子商务示范性冷链物流中心的，由市政府分别给予10万元的奖励。具体奖励方案由市商务粮食局商市财政局等部门发布实施。县级政府（管委会）参照市政府的做法开展示范创建和奖励。 
三、支持农村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网点建设和相关物流新业态发展 
对在村级设立且运营满1年以上的农特产品收购或快递物流网点的企业（或平台），由县级政府（管委会）按每个网点6000元左右给予奖励（其中：重点扶贫村的奖励标准可提高到1.2万/点），此奖励资金须专门用于村级网点建设和运营。单个企业（或平台）获得的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对兴办第四方物流企业（指与电子商务企业和传统快递企业进行合作、专门进村入户把农村电子商务物品收上来送下去的物流企业）和乡村O2O连锁超市的，在示范性企业评定中同等条件下优先。 
四、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溯源体系建设 
对县市区（经开区、万宝新区）完成县级农产品电子商务溯源体系建设、对接市级相关体系，经验收合格的，由市政府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督促和引导电子商务企业入统 
统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对违反有关统计法律法规的相关经营者从严查处。同时，由市、县两级政府（管委会）分别对新入统互联网经济企业按工业和三产企业入统的奖励标准给予资金奖励，并在5年内由受益财政对新入统企业入库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按100%标准奖励给企业，同时，分别对所有入统企业的有关统计人员按每人每年2000元标准补贴交通费。 
六、大力加强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人才培训和引进 
（一）引进高级管理人才、高端营运人才、核心技术人才等，享受《娄底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娄发〔2016〕16号）的各项优惠政策。 
（二）相关培训优先纳入人社部门就业培训等补助范围，按相关政策优先给予培训补助。 
（三）市县两级政府（管委会）电子商务主管部门会同人社部门每年需举办电子商务专门培训班两期以上。 
七、大力开展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的品牌建设和区域行销 
每年从市财政专项引导资金中安排50万元，由电子商务主管部门集中用于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政策宣传、项目策划包装、经验和模式推广、招商引资、品牌培育及区域行销等，提升全市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力。 
八、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市财政在已有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的基础上，再增加安排300万元，纳入预算，专项用于支持和引导电子商务等互联网经济发展。这两项专项资金实行并轨安排，分块使用。具体使用与管理办法由市经信委、市商务粮食局、市财政局会商拟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含娄底经开区、万宝新区管委会）要设立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 
九、有关事项 
（一）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文件的奖励支持补助对象应为在我市注册登记的企业。 
（三）本文件的互联网企业包括：电子商务、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物流仓储冷链、区块链、服务外包、众创空间、共享经济、网络直播、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方面的企业。 
（四）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或参照同一补助考核依据的项目，不重复享受市级各项优惠政策和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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